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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端

「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」第3條、第9條及第18條規定。

◼ 第3條
六、展延：經審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，符合第九條應辦理
展延時。

◼ 第 9 條
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有效期限為五年。
有效期限屆滿後仍繼續營運者，應於屆滿前四個月至六個月申請展延；
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為五年。

◼ 第 18 條
指定公告事業於本辦法施行前，經審核機關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
畫書仍屬有效。但指定公告事業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
一日前，取得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核准期限；屆期未取得者，原
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失其效力。

尚未取得有效期限者，自111/7/1可透過展延功能
進行廢清書檢具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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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/12/31前尚未取得有效期限者，自7/1開放展延申請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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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二種同步功能
◼ 「同步既有廢清書資料」：帶入既有核准廢清書資料（即資料不變動者適用）
◼ 「同步EMS基本資料」：特定基本資料需變動者適用。(僅開放固定資料可做修

改，若有其他資訊有變動需求者應回歸變更或異動案辦理)

事業基本資料

不開放
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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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、物料及產品資料

開放修改項目（製造業） 不開放修改項目

新增H類代碼之資料
(依107年增訂H類代碼，皆尚未填過者)

原填報之製程、原料、產品及數量等
資料皆不開放變動

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

開放修改項目 不開放修改項目

新增H類代碼之資料
(依107年增訂H類代碼，皆尚未填過者)

原填報之製程、原料、產品及數量等
資料皆不開放變動既有資料全部未變動時，因應107年增

訂[物理性質、有害特性、主要有害成
分]尚未填報者，開放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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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報項目 開放修改項目 不開放修改項目

事業廢棄物自行處理 -- 不開放修改

事業廢棄物自行再利用 -- 不開放修改

再生資源項目、數量及回
收再利用方式

-- 不開放修改

遷廠停歇業宣告破產之廢
棄物清理計畫

開放內容修改 --

有害事業廢棄物緊急應變
計畫

開放內容修改 --

上傳資料 附件一~附件四
附件六~附件十

附件五（再利用登記檢核
表之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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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同步既有廢清書資料」：帶入既有核准廢清書資
料（即資料不變動者適用）

「同步EMS基本資料」：特定基本資料需變動者適
用

展延申請表請依照不同廢清書變動時機選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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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審查程序同［新設、變更、重提］，收件＞審查維護＞初審＞複審。

◼ 送件明細提供［預覽］（整份預覽）及［展延前後對照表］

◼ 若進入實質審查，實際狀況與送審資料不同，且應辦理修改之資料非
屬展延開放之項目時，應點選［○未通過，開放事業網路填報權限］。

系統判定為同一案件，審查天數與補正天數持續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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